
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東部分署 

「申請赴大陸(含香港、澳門)地區旅遊警示宣導資料」 

一、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 113 年 6 月 27 日表示,大陸、香港及澳門

近年持續增修相關國安法令,目前已有相當多起國人赴中國大

陸遭非法扣押、留置、盤查等情形,近期中共又發布「關於依法

懲治「臺獨」頑固分子分裂國家、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」,

嚴重威脅國人赴大陸地區之人身安全,經政府整體評估,提升旅

遊警示為「橙色」,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赴陸港澳旅行旅遊·(詳

如行政院陸委會新聞稿内容) 

二、 鑒於大陸(含香港、澳門)地區旅遊警示提升為「橙色」,為使同

仁重新審慎評估風險奥前往之必要性,如欲申請赴大陸地區旅

避時,除依據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申請出國作

業要點」辦理申請作業外,應完成本宣導資料簽署併同申請資料,

陳送本隊轉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辦理核定事宜。 

三、 經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核定大陸(含香港、澳門)地區期間,如需提

供必要的協助或遭遇相關問題,可撥打以下電話尋求協助,以確

保自身推益: 

     (一)大陸地區-海基會(+886-2-25339995) 

     (二)香港-臺北經濟文化辫事處(+852-61439012)・ 

     (三)澳門-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(+1853-66872557)。 

     (四)本分署業務承辦人(+886-089-22518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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